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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7年 10月 23日 

支持提升偏鄉教育品質  審慎制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近年來各界對偏鄉教育發展頗多關注，對偏遠地區學校面臨的困

境提出許多建議，為解決偏鄉學校「師資流動率高」、「師資人力不

足」及「師資人才難聘」等問題，行政院已於今年 5月 18日通過「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並將於本周

三併案審議。 

    全教總認同積極改善偏鄉教育，提升偏遠地區教育品質，惟檢視

待審版本，各委員關注面面相不一，全教總認為「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發展條例」之立法意旨，主要在有效解決偏鄉學校面臨的問題，應避

免在法制化過程中製造更多爭議，以免衍生更多問題。 

針對待審版本，全教總提出以下意見： 

    一、支持定期舉辦全國偏遠地區教育會議：在地方政府設立偏遠

地區區域教育資源中心的規劃之下，有定期舉辦全國偏遠地區教育會

議之需求，中央政府除透過本法協助地方發展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更

應該務實、即時的彙整地方辦理經驗，給予交流、改善的成長機會。 

    二、反對設置專案教師：全教總認為，師資素質是教育品質的核

心，要提升偏遠地區學校師資，就不能一味降低專任教師員額，不適

合一方面主張教師聘請不易，一方面又直接拉出二分之一直接聘代理

教師。 

    偏遠地區學校的師資現況是正式教師聘請沒問題，一些教育部補

助地方以非專任教師補助者，才會產生代理教師之需求。這些代理教

師需求，或許可以針對性以具教師資格但是無法聘為專任教師之方式

設計服務年限，輔以未來正式教師甄選加分。不適合直接設計培訓專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2 

班的方式，給予師資培育大學以及代理教師多餘的師資培育資源與時

間付出，如此只是增加偏遠地區師資穩定之干擾。 

    三、反對教師輪調機制入法：依現行教育法制，教育人員之任用

已明訂於教師法或是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立法體例而言，偏遠地區

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不宜另行處理，遑論輪調機制能否提升教育品質，

解決偏鄉師資問題，仍有深入討論之必要，不應貿然入法。 

    針對院版相關條文，全教總特別說明如下： 

    第五條：有關控留教師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以下人事經費，以公開

甄選方式進用代理教師，全教總支持行政院版本所設前提，也就是必

須是「聯合甄選」、「介聘」、「接受公費生分發」、「專為偏遠地

區學校辦理之甄選」四種管道都招不到正式員額所需教師，方得為之。 

    第六條：有關中央補助偏遠地區學校經費，支持行政院設立之七

項具體內容，以及必須專款專用的要求。國民教育經費一般設算已經

給了地方政府教育經費，在中央地方教育經費負擔明確化之前提下，

設定項目是非常重要的做法，如此才可以達成真正的中央協助，而非

地方卸責。 

    第七條：校長遴選連任，支持行政院連任兩次版本，而非完全沒

有限制。對於連任第二次，本會建議校務發展計畫書必須先通過地方

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再送校長遴選委員會，以資周全。 

    第八條：支持混齡編班以及教學，但是建議應該不分學生數，都

給予原班級數應有員額。惟有不減少經費與員額，才能取得學校與社

區真正的支持，否則將落入節省經費、漠視偏鄉之實，同時也沒有真

正的給予偏鄉資源，各類經費都強調要多給，怎麼可以在基本員額降

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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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支持行政院版降低學校行政負擔，並得指定學校集中

辦理，也就是直接與學生相關之第一線教學輔導人員不減少，但是行

政人員或是業務可以集中單一學校處理。 

    第十二條：建議「教師專業發展」改為「教師專業支持系統」，

以符合現階段中小學以教師專業支持系統為主的運作，更貼近教師需

求。 

    第十三條：對於補救教學不應消極的限定國英數，應該以學生個

別需求為準，也就是偏遠地區學童必須有個別化學習需求評估，運用

辦理特教的滿足個別需求方式來進行，不必設限。 

    第十五條：本條例對於偏遠地區學校已有多重經費支持，在中央

依據財力等距地方的原則中，本來就有專業報送免限的規定，建議不

要在法條中直接明定，避免直接衝擊中央與地方在教育經費之分攤規

則。 

    第十六條：支持區域教育資源中心之設立，持續對偏遠地區學校

之課程、教學與行政給予協助，但要注意不適合發展成管考角色，又

陷入過多行政控管事務。 

    第十七條：非偏遠地區教師自願一定服務年數到偏鄉應支持，既

然這是當事人與雙方學校合意為之，建議不必單一限制三年，可以在

六年內為限即可，這也符合本法修法在年限上之一致性。 

 


